
襄垣县下良镇行政处罚类事项运行流程图

权力名称：1、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划进行建设的处罚 

2、对损坏村庄、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和破坏村容镇貌、环境卫生的处罚 

3、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其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的处罚 

4、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处罚 

5、对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有偿服务的处罚













    

立     案





2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证件进行调查、检查、勘察、制作调查询问笔录，检查勘验笔录并取得相关证据。





调查取证


（15个工作日）





审  查


（7个工作日）





审核：工作人员提出处理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核。





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告知：相对人拟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





否





不予立案：违法行为不存在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等情形。





是





告  知


（7个工作日）





明确处罚事实，理由、裁量情节、裁量标准、依据及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渠道。





决   定


（7个工作日）





送达当事人，告知相关单位和检举人等第三方利害关系。





送   达


（3个工作日）





当事人主动履行的，出具相关罚没款财政票据或履行文书；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启动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结   案










